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或“本行”）的独立董事，本着公

开、公正、客观的原则，对《关于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存款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本

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本行拟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

司”）开展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的存款关联交易，有效期1年。

由于本行已授予国资公司及下属企业关联授信人民币 300 亿元，与本

次关联交易合计后超过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根据《北京

银行关联交易管理规定》，已构成特别重大关联交易。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已提交董事会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核查了

与本关联交易相关的文件材料。 

三、关联授信合法合规性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银

行关联交易管理规定》及其它内部制度相关规定，北京银行与国资公

司的关联交易是正常业务经营所必需的，交易定价是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 



四、对本行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分析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本行资产的独立性，符合本行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对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我们表示认可并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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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存款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或“本行”）的独立董事，本着公

开、公正、客观的原则，对《关于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存款关联

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本着审慎负责

的态度，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行拟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联”）开展

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80亿元的存款关联交易，有效期 2年，超过本行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且不足 5%，根据《北京银行关联交易管理

规定》，已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已提交董事会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核查了

与本关联交易相关的文件材料。 

三、关联授信合法合规性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银

行关联交易管理规定》及其它内部制度相关规定，北京银行与中国银

联的关联交易是正常业务经营所必需的，交易定价是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 

四、对本行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分析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本行资产的独立性，符合本行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对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我们表示认可并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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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与城银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或“本行”）的独立董事，本着公

开、公正、客观的原则，对《关于与城银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

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本着审慎

负责的态度，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行拟与城银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银清算”）

开展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5亿元的存款关联交易，有效期 2年，超过本

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且不足 5%，根据《北京银行关联交易

管理规定》，已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已提交董事会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核查了

与本关联交易相关的文件材料。 

三、关联授信合法合规性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银

行关联交易管理规定》及其它内部制度相关规定，北京银行与城银清

算的关联交易是正常业务经营所必需的，交易定价是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 

四、对本行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分析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本行资产的独立性，符合本行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对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我们表示认可并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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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与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存款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或“本行”）的独立董事，本着公

开、公正、客观的原则，对《关于与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存款关

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本着审慎负

责的态度，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行拟与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铁运营”）开

展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的存款关联交易，有效期 2 年，超过本行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且不足 5%，根据《北京银行关联交易管

理规定》，已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已提交董事会关联交易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核查了

与本关联交易相关的文件材料。 

三、关联授信合法合规性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银

行关联交易管理规定》及其它内部制度相关规定，北京银行与地铁运

营的关联交易是正常业务经营所必需的，交易定价是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 

四、对本行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分析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本行资产的独立性，符合本行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对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我们表示认可并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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